
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秦皇岛监测中心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28 - 河北省秦皇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
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(调整后)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(%)

预算数 187.000000 到位数 187.000000 执行数 186.655284 99.82

其中:财政资金 187.000000 其中:财政资金 187.000000 其中:财政资金 186.655284

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
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(%)

完成生态环境质量监测，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。 完成了生态环境质量监测，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。 100.00

四、年度绩效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

符号 值 单位(文字描述)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测点位完成数量 监测点位完成数量 5.00 ≥ 494 点次 542点次 完成 5

数量指标 巡检报告编写 编写各类自动站巡检报告 5.00 ≥ 24 份 24份 完成 5

数量指标 实验室耗材购置数量 实验室耗材等购置数量 5.00    = 1 批 1批 完成 5

质量指标 监测工作完成率 按监测方案要求完成生态 5.00    = 100 % 100（%） 完成 5

时效指标 监测工作完成时限 按照监测工作方案时限要 5.00 文字描述 按要求完成月度、季度按要求完成了月度、季度 完成 5

成本指标 差旅费 监测任务等差旅费 10.00 ≤ 52 万元 51.99395万元 完成 10

成本指标 印刷等费用 印刷业务资料、制作等费 5.00 ≤ 6 万元 5.9802万元 完成 5

成本指标 维修费 仪器设备维修及业务办公 5.00 ≤ 49 万元 48.980162万元 完成 5

成本指标 委托业务成本 仪器检定及危废处理费用 5.00 ≤ 18.5 万元 18.2356万元 完成 5

成本指标 车辆租赁费 监测任务等租赁车辆成本 5.00 ≤ 12 万元 11.966746万元 完成 5

成本指标 专用材料购置费用 实验室耗材等购置成本 5.00 ≤ 49.5 万元 49.498626万元 完成 5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技术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技术 30.00 文字描述 提供技术支撑 提供了数据技术支撑 完成 30
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原因及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: 彭勇 联系电话: 03357672930

说明: 1.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，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，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4.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
100分。
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
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。
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
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”。
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（偏离度达到30%及以上）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